	審計部臺灣省屏東縣審計室抽查大同、前進、瑞光、海豐、鹽埔、仕絨、長興、四維等8所國小民國100年度(1至8月份)財務收支，發現共同性缺失事項彙整表

	

	項目及具體缺失內容摘要
	相關法令規定
	　聲復理由或辦理情形

	
	
	

	一、
	計畫實施方面
	

	
	本年度部分月份用電量較上年度同期用電量增加，節能減碳計畫執行成效未如預期。
	政府機關及學校全面節能減碳措施
	

	二、
	經費列支及會計事務處理方面
	　

	　
　
	所經管款項未由會計單位依會計法等規定登帳或於金融機構開立帳戶未透列會計帳表妥適表達。
	1.會計法

2.教育部91年12月2日台(91)會(四)字第91185273號函
3.行政院主計處91年7月10日處會字第091004940號函及92年8月14日處會字第0920005171號函
	

	三、
	事務管理方面
	　

	(一)
	出納管理部分
	　
	　

	1.　
　
	接受私人或團體捐贈款項所開立收據及自行收納款項單據之使用管理由出納人員自行列印，未預為編號，且無自行收納款項空白單據保管、領用及收據領用紀錄卡等控管機制。
	1.內部審核處理準則第21條
2.出納管理手冊第37、38、41點
	

	2.
	支付公款開立公庫支票，有以出納為受款人領取款項後，再付予墊付人員或廠商情事。
	1.內部審核處理準則
2.公款支付時限及處理應行注意事項

	

	（二）
	財產管理部分
	　
	　

	
	1.未依規定盤點並作成書面紀錄、或盤點不符未妥善處理；2.未依規定程序辦理報損、報廢；3.財產登錄之廠牌及型式規格欄位，部分為空白或未明確登錄。
	1.國有公用財產管理手冊
2.屏東縣縣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
3.國有財產產籍管理作業要點 
	

	四、
	補助、委辦或代辦經費支用方面
	　

	
	1.接受捐贈之財物，未於年度終了後二個月內，將辦理情形及收支決算函報縣府備查，亦未成立「捐資興學執行管理小組」並訂定管理規定等；各界捐款係以學校名義開立收據予受款人，惟款項逕撥家長委員會帳戶，未依規定由會長及校長共同具名設立專戶存款並設專帳處理；2.代扣員工勞、健保費未覈實計扣，致有不足繳交保費情事；3.代收款及保管款等久懸帳上未積極清理繳庫或退還。
	1.「屏東縣政府所屬各級學校辦理捐資興學作業要點」
2.各縣（市）政府編製99年度地方總決算應行注意事項
3.普通公務單位會計制度之一致規定第34條

	

	五、
	政府採購事務方面
	　

	
	1.補助計畫之採購案件，未訂定底價亦未於簽辦之招標文件內敘明理由及決標條件與原則，及未檢附相關產品功能標準、規格或型錄作為驗收依據；2.未依市場行情或採台灣銀行共同供應契約取得折扣優惠；3.驗收完成後，未向廠商收取保固金。
	1.各該項計畫之補助要點
2.政府採購法第47條
	


